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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4年度先进集体、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队室：

今年以来,保卫部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

会精神，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，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，推进

“三抓三促”行动任务落实，坚决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省政府和

集团各项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集团八届八次职代会工作任务，紧

紧围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高质量发展目标，严格履行各项

管理职能，切实做好治安保卫、消防安全、道路交通、民爆物品

管理等工作，综合治理、武装人防、保密、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等

各项工作统筹协调稳步推进，深化内部管理机制改革，推进新时

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，严格管理，扎实工作，完成了年度预期目

标任务，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

为及时总结经验，表彰先进，根据《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先进评选表彰制度》，现对保卫部 2024 年度先进集体、先进生产

（工作）者评选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评选原则

1.自下而上、自上而下评选；

2.突出基层一线，注重实绩；

3.安全一票否决，服务质效优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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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客观全面综合衡量。

二、评选指标

（一）先进集体

1.先进队室：2 个；

2.模范班组：3 个 （其中：推荐出席集团模范班组 1 个）。

（二）先进模范人物

1.先进生产者：15 名（其中：推荐出席集团先进生产者 3

名）；

2.先进工作者：7 名（其中：推荐出席集团先进工作者 1 名）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1.先进队室、模范班组的评选。以《金川集团有限公司标准

化班组的标准》为评比条件，由各队、科室在全部范围内推荐申

报，经保卫部党委会会议研究决定。

2.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的评选。按照被评对象综合表现优秀，

业绩突出的要求，采取推荐预选、差额评定的办法产生（并要求

有 1-2 名备选人员）。由各队室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评选，

评选结果在本队、室公示后，排序上报。先进生产者评选时，原

则上在 C 类职工中产生，其中：班组长不超过 40%，一线生产操

作人员不少于 60%；先进工作者评选时，原则上在 A、B 类职工

中产生。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的评选，女职工不少于单位指标总

数的 10%。

四、评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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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加强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队室要加强对评选工作的领

导，统一安排布置，认真组织评选，保证评选质量，按要求上报

先进事迹推荐材料。

2.时间安排。各队室务必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前将各类

先进的评选情况上报综合办公室。先进集体单行材料字数不少于

600 字，书面材料一份及电子版同时上报。出席集团的先进集体、

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的各类评比登记表按集团要求进行填报。

3.本次评比，考核时间原则上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

12 月 31 日。

五、表彰奖励

评选工作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原则。先进生产

（工作）者颁发荣誉证书并发奖金，由保卫部统一奖励。金川集

团级先进个人由集团统一奖励。

希望各队室通过评选活动， 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的工作热

情和积极性，引导广大职工提高政治站位，积极投身到本职工作

和集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，创造

新业绩，再作新贡献。

附件：1.保卫部 2024 年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

2.保卫部先进队室登记表 （另行装订）

3.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模范班组登记表（另行装订）

4.保卫部模范班组登记表（另行装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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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登记

表（另行装订）

6.保卫部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登记表（另行装订）

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卫部

2024 年 11 月 8 日


